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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PA_c45_75338.htm 1.问：经济法教材第180页，上市公司增

发新股其他条件之一为"发行前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报表中的

资产负债率不低于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平均水平"，是否应该

是"不高于"？ 答：应当是"不低于"，教材没有错误。该规定的

主要理由是，如果一个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过低，即表明

该企业可以通过债权性融资方法，即借款方式解决资金不足

的问题，而无须通过股权性融资，即发行新股的方式解决。

2.问：出版的试题是否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 答：出版

的试题分为两种，一类是属于创作的试题，一类是属于汇编

的试题。汇编的试题属于汇编作品只要其对相关内容的选择

或者编排体现独创性，不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亦受著作权

法保护。该类作品属于科学领域的范围。 3.问：裁定与判决

有何区别？ 答：判决是指法院对民事案件依法定程序审理后

对案件的实体问题依法作出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结论性判定。

裁定是指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的过程中对有关诉讼程序的事

项作出的判定。二者都是国家行使审判权，依照法定程序作

出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结论性判定。二者的区别是：（1）判决

解决的是案件的实体问题，是对当事人的实体争议和请求所

作出的结论；裁定是解决诉讼中的程序事项，主要是法院行

使指挥、协调诉讼活动权能的体现；（2）裁定发生于诉讼的

各阶段，一个案件可能有多个裁定，判决在案件审理终结时

作出，一般一个案件一个判决；（3）裁定可采用书面形式，

也可采用口头形式，判决只能采用书面形式；（4）除不予受



理、对管辖权的异议、驳回起诉的裁定可以上诉外，其他裁

定一律不准上诉，一审判决可以上诉。 4.问：我在学习第一

章法律行为的时候，对无效的民事行为和可撤销的民事行为

理解不透，能否解释一下他们之间的关系吗？ 答：无效的民

事行为和可撤销的民事行为的概念和特征等在教材上有明确

的表述，在此不重复了。现把两者的发生情形归纳对比一下

，供理解和参考。第一，两者发生情形的相同点：（1）可撤

销的民事行为一旦撤销，与无效民事行为相同，自始没有法

律约束力；（2）产生的法律后果相同。①恢复原状；②赔偿

损失。即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但如

果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③收归国家

或集体所有或返还第三人。这是针对双方恶意串通实施的民

事行为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应当采取的措施

。第二，两者发生情形的不同点：无效的民事行为：主体不

合格、内容不合法、形式不合法，以及部分意思表示不真实

的民事行为，即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

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形下所为的民事行为（注意与合同

法的区别）。可撤销的民事行为：①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

大误解的民事行为；②显失公平的民事行为；③注意《合同

法》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的为元效合同。 5.问：某甲与乙有限责任公司经协商后，决

定设立一家合伙企业。合伙协议中规定：乙有限责任公司向

合伙企业投资30万元，甲负责经营管理，但不投资，乙有限

贵任公司每茸从合伙企业取得60%的经营收益，亏损时，责

任及其他一切凤险均由甲承担。甲为了经营方便决定成立以

后使用丙有限责任公司的名义对外进行经营活动。请问如何



判断以上行为是否合法？ 答：事例中存在以下违法行为：乙

的主体资格不符合法律规定，即乙是非自然人；甲无缴付的

实际出资，不具备合伙企业成立的前提条件；乙只收取收益

，不承担亏损，不符合合伙协议的法律特征的要求，致使双

方在权利义务的承担上显然不公，是无效的合伙协议；该合

伙企业不具备设立条件，不会被批准设立即使成立，以"有限

公司"名义对外活动，也不符合合伙企业名称的要求。 6.请问

："因债务人的破产案件受理而中止执行程序时，一般保证的

保证人享有的先诉抗辩权不得行使"是什么意思？什么是"先

诉抗辩权"？ 答：教材第258页，先诉抗辩权，即在主合同纠

纷未经审判或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清

偿债务前，对债务人可拒绝承担保证责任。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保证人不得行使先诉抗辩权：（1）债务人住所变更，致

使债权人要求其履行债务发生重大困难的，如债务人下落不

明，移居境外，且无财产可供执行；（2）人民法院受理债务

人破产案件，中止执行程序的；（3）保证人以书面形式放弃

先诉抗辩权的。 7.问：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作者应当侬照什

么确定合作企业提前终止的财产归属？ 答：合作企业合作各

方的权利和义务都在签订的合同中确定。包括投资或者提供

合作条件、利润或者产品的分配、风险和亏损的分担、经营

管理的方式和合作企业解散时财产的归属等事项，都在合作

各方签订的合同中确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规定："合

作企业期满或者提前终止时，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对资产和债

权、债务进行清算，中外合作者应当依照合作企业合同的约

定确定合作企业财产的归属。"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